
(上接B077版)

决定：

第一层次：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

第二层次：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

第三层次：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b)持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i)各层次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于2014年2月9日(封闭期届满日)，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中属于第一层次的余额为1,457,475,280.76元，属于第二层次的余额为668,913,000.00元，无属于第三

层次的余额(2013年12月31日：第一层次1,680,388,212.39元，第二层次741,401,000.00元，无第三层

次)。

(ii)公允价值所属层次间的重大变动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若出现重大事项停牌、交易不活跃(包括涨跌停时的交易不活跃)

等情况，本基金不会于停牌日至交易恢复活跃日期间、交易不活跃期间及限售期间将相关股票和债券的

公允价值列入第一层次；并根据估值调整中采用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对于公允价值的影响程度，确定相关

股票和债券公允价值应属第二层次还是第三层次。

(iii)第三层次公允价值余额和本期变动金额

无。

(c)非持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于2014年2月9日(封闭期届满日)，本基金未持有非持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2013年12月

31日：同)。

(d)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主要包括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其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相

差很小。

(2)除公允价值外，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其他重要事项。

§7�年度财务报表(转型后)

7.1�资产负债表（转型后）

会计主体：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报告截止日： 2014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附注号 报告期初至转型前

上年度末

2013年12月31日

资 产：

银行存款 23,294,194.09 33,341,848.12

结算备付金 23,006,356.14 30,492,420.21

存出保证金 131,969.07 138,737.11

交易性金融资产 2,126,388,280.76 2,421,789,212.39

其中：股票投资 - -

基金投资 - -

债券投资 2,126,388,280.76 2,421,789,212.39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

贵金属投资 - -

衍生金融资产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48,850,663.28 148,850,663.28

应收证券清算款 14,738,548.98 1,823,825.34

应收利息 54,775,054.29 59,474,301.93

应收股利 - -

应收申购款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其他资产 - -

资产总计 2,391,185,066.61 2,695,911,008.3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附注号 报告期初至转型前

上年度末

2013年12月31日

负 债：

短期借款 -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负债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0,000,000.00 314,627,615.80

应付证券清算款 - -

应付赎回款 - -

应付管理人报酬 1,558,287.22 1,212,060.57

应付托管费 519,429.09 404,020.18

应付销售服务费 - -

应付交易费用 4,639.46 7,704.46

应交税费 - -

应付利息 1,060.79 739,094.04

应付利润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其他负债 2,593,762.56 2,594,447.76

负债合计 14,677,179.12 319,584,942.81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2,403,461,626.69 2,403,461,626.69

未分配利润 -26,953,739.20 -27,135,561.1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76,507,887.49 2,376,326,065.5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391,185,066.61 2,695,911,008.38

注：1. 报告截止日2014年2月9日， 基金份额净值为人民币0.989元， 基金份额总额为2,403,461,

626.69份。

2.本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9日(封闭期届满日)止期间。

3.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1年2月10日。

1.1�利润表

会计主体：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本报告期：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9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附注号

本期

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2月9日

上年度可比期间

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

31日

一、收入 2,836,115.66 163,737,045.27

1.利息收入 13,706,037.37 180,407,767.26

其中：存款利息收入 69,676.49 8,236,458.20

债券利息收入 12,284,552.62 169,956,635.90

资产支持证券利息收入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收入 1,351,808.26 2,214,673.16

其他利息收入 - -

2.投资收益（损失以“-” 填列） -18,717,593.99 112,392,381.57

其中：股票投资收益 - 992,345.00

基金投资收益 - -

债券投资收益 -18,717,593.99 111,400,036.57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收益 - -

贵金属投资收益 - -

衍生工具收益 - -

股利收益 - -

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

填列）

7,847,672.28 -129,133,508.17

4.�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

5.其他收入（损失以“-”号填列） - 70,404.61

减：二、费用 2,654,293.74 79,414,708.22

1．管理人报酬 1,558,287.22 14,904,830.39

2．托管费 519,429.09 4,968,276.77

3．销售服务费 - -

4．交易费用 4,947.93 74,082.52

5．利息支出 462,770.56 58,179,337.62

其中：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支出 462,770.56 58,179,337.62

6．其他费用 108,858.94 1,288,180.92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

列）

181,821.92 84,322,337.05

减：所得税费用 - -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81,821.92 84,322,337.05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1年2月10日。

7.3�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变动表

会计主体：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本报告期：2014年2月10日至2014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年2月10日至2014年12月31日

实收基金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期初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2,403,461,626.69 -26,953,739.20 2,376,507,887.49

二、本期经营活动产生的基金净值

变动数（本期利润）

- 286,789,851.92 286,789,851.92

三、本期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基金

净值变动数

（净值减少以“-”号填列）

-1,261,672,290.92 -30,365,644.82 -1,292,037,935.74

其中：1.基金申购款 2,558,490,411.53 163,847,275.02 2,722,337,686.55

2.基金赎回款（以“-”号填列） -3,820,162,702.45 -194,212,919.84 -4,014,375,622.29

四、本期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利

润产生的基金净值变动 （净值减

少以“-”号填列）

- -47,412,671.30 -47,412,671.30

五、期末所有者权益（基金净值） 1,141,789,335.77 182,057,796.60 1,323,847,132.37

注：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1年2月10日。

报表附注为财务报表的组成部分。

本报告 7.1�至 7.4�财务报表由下列负责人签署：

______郭特华______� � � � � � � � � � ______毕万英______� � � � � � � � � � ____朱辉毅____

基金管理人负责人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7.4�报表附注

7.4.1�基金基本情况

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以下简称“本基金” )是由原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转型而来。 根据《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的规定，原工银瑞信四季收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为契约型基金，封闭期为三年。 合同生效后三年内(含三年)为首个封闭期，封闭期

内投资者不能申购赎回本基金份额，但可在本基金上市交易后通过证券交易所转让基金份额，在距封闭

期届满日30个工作日前，基金管理人将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决定是否同意

本基金继续封闭三年。如果在封闭期届满前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能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第

十章的相关规定成功召开，或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本基金继续封闭的决议未获通过，则本基金在上

个封闭期届满后的次日起转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投资者可进行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一旦本基金

转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后，本基金将以上市开放式基金的模式持续运作，无需每隔三年召开一次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基金运作方式。

根据基金管理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23日发布的《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出席统计结果及基金运作方式变更的

公告》， 原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于2013年12月9日至2014年1月20日期间以通讯方式

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持有人本人直接出具意见和授权他人代表出

具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本基金份额为702,942,411.75份，占权益登记原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总额的29.25%，未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工银瑞信四

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的法定开会条件。因

此，原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于封闭期届满后的次日(即2014年2月10日)起转为上市开

放式基金，同时更名为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

有关规定，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地方政府债、商业银行金

融债与次级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债券回购、国债、中央银行票据、政

策性金融债、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资产，股票和权证等权益类资产，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

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投资于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其中公司

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商业银行金融债与次级债、企业资产支持证券、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的可转换

债券)等企业机构发行的债券占基金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80%；投资于股票等权益类资产占基

金资产的比例不超过20%；持有现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不低于5%。 本基

金可以通过参与新股申购、增发新股、可转换债券股票、权证行权以及要约收购类套利等低风险的投资方

式来提高基金收益水平，但此类投资比例不超过基金产的20%。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三年期定期存

款利率+1.8%。

本财务报表由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20日批准报出。

7.4.2�会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的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及以后期间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XBRL模板第3号<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

业务指引》、《工银瑞信四季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在财务报表附注7.4.4所列示的中国证

监会发布的有关规定及允许的基金行业实务操作编制。

7.4.3�遵循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声明

本基金2014年2月10日 (转型后首日) 至2014年12月31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

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201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4年2月10日(转型后首日)至2014年

12月31日止期间的经营成果和基金净值变动情况等有关信息。

7.4.4�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本基金财务报表所载财务信息根据下列依照企业会计准则、《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和

其他相关规定所厘定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编制。

7.4.4.1�会计年度

本基金会计年度为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本期财务报表的实际编制期间为2014年2月10日

(转型后首日)至2014年12月31日。

7.4.4.2�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

7.4.4.3�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

(1)金融资产的分类

金融资产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应收款项、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及持有至到期投资。 金融资产的分类取决于本基金对金融资产的持有意图和持有能力。 本

基金现无金融资产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及持有至到期投资。

本基金目前以交易目的持有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和衍生工具(主要为权证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除衍生工具所产生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以衍生金融资产

列示外，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以交易性金融资产列

示。

本基金持有的其他金融资产分类为应收款项，包括银行存款、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和其他各类应收款

项等。 应收款项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2)金融负债的分类

金融负债于初始确认时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及其他金融负

债。 本基金目前暂无金融负债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本基金持有的

其他金融负债包括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和其他各类应付款项等。

7.4.4.4�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初始确认、后续计量和终止确认

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于本基金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按公允价值在资产负债表内确认。 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取得时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支付的

价款中包含的债券起息日或上次除息日至购买日止的利息，单独确认为应收项目。 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

负债的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对于应收款

项和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以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金融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予以终止确认：(1)�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权利终止；(2)�该

金融资产已转移，且本基金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或者(3)�该金融资

产已转移，虽然本基金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是放弃了对

该金融资产控制。

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其账面价值与收到的对价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当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时，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义务已解除的部分。 终止确

认部分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7.4.4.5�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估值原则

本基金持有的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和衍生工具(主要为权证投资)按如下原则确定公允价值并进行估

值：

(1)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按其估值日的市场交易价格确定公允价值；估值日无交易，但最近交易

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且证券发行机构未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的，按最近交易日的市场

交易价格确定公允价值。

(2)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如估值日无交易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参考类似

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等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以确定公允价值。

(3)当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采用市场参与者普遍认同且被以往市场实际交易价格验证具有可靠

性的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

的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采用估值

技术时，尽可能最大程度使用市场参数，减少使用与本基金特定相关的参数。

7.4.4.6�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本基金持有的资产和承担的负债基本为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 当本基金1)�具有抵销已确认金额的

法定权利且该种法定权利现在是可执行的；且2)�交易双方准备按净额结算时，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按抵

销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7.4.4.7�实收基金

实收基金为对外发行基金份额所募集的总金额在扣除损益平准金分摊部分后的余额。由于申购和赎

回引起的实收基金变动分别于基金申购确认日及基金赎回确认日认列。

7.4.4.8�损益平准金

损益平准金包括已实现平准金和未实现平准金。 已实现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或

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分配的已实现损益占基金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未实现平准金指在申购或赎

回基金份额时，申购或赎回款项中包含的按累计未实现损益占基金净值比例计算的金额。 损益平准金于

基金申购确认日或基金赎回确认日认列，并于期末全额转入未分配利润/(累计亏损)。

7.4.4.9�收入/(损失)的确认和计量

股票投资在持有期间应取得的现金股利扣除由上市公司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为投

资收益。债券投资在持有期间应取得的按票面利率或者发行价计算的利息扣除在适用情况下由债券发行

企业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后的净额确认为利息收入。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确认为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于处置时，其处置价格与初始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收益，其中包括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结

转的公允价值累计变动额。

应收款项在持有期间确认的利息收入按实际利率法计算，实际利率法与直线法差异较小的则按直线

法计算。

7.4.4.10�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本基金的管理人报酬和托管费在费用涵盖期间按基金合同约定的费率和计算方法逐日确认。

其他金融负债在持有期间确认的利息支出按实际利率法计算，实际利率法与直线法差异较小的则按

直线法计算。

7.4.4.11�基金的收益分配政策

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本基金收益以现金形式分配，其中场外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选择现金

红利或将现金红利按分红除权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自动转为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场内基金份额持有人只

能选择现金分红。 若期末未分配利润中的未实现部分为正数，包括基金经营活动产生的未实现损益以及

基金份额交易产生的未实现平准金等， 则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金额为期末未分配利润中的已实现部分；

若期末未分配利润的未实现部分为负数，则期末可供分配利润的金额为期末未分配利润，即已实现部分

相抵未实现部分后的余额。

经宣告的拟分配基金收益于分红除权日从所有者权益转出。

7.4.4.12�分部报告

本基金以内部组织结构、管理要求、内部报告制度为依据确定经营分部，以经营分部为基础确定报告

分部并披露分部信息。经营分部是指本基金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组成部分：(1)�该组成部分能够在日常

活动中产生收入、发生费用；(2)�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能够定期评价该组成部分的经营成果，以决定向其

配置资源、评价其业绩；(3)�本基金能够取得该组成部分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会计信

息。 如果两个或多个经营分部具有相似的经济特征，并且满足一定条件的，则合并为一个经营分部。

本基金目前以一个单一的经营分部运作，不需要披露分部信息。

7.4.4.13�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根据本基金的估值原则和中国证监会允许的基金行业估值实务操作，本基金确定以下类别债券投资

的公允价值时采用的估值方法及其关键假设如下：

在银行间同业市场交易的债券品种，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会计字[2007]21号《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执

行<企业会计准则>估值业务及份额净值计价有关事项的通知》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本基金持有

的银行间同业市场债券按现金流量折现法估值，具体估值模型、参数及结果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独立提供。

7.4.5�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差错更正的说明

7.4.5.1�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财政部于2014年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

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

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

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除《企业会计

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自2014年度财务报表起施行外，其他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上述

准则对本基金本报告期无重大影响。

7.4.5.2�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发生会计估计变更。

7.4.5.3�差错更正的说明

本基金在本报告期间无需说明的会计差错更正。

7.4.6�税项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2002]128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

税[2008]1号《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其他相关财税法规和实务操作，主要税项列示如下：

(1)以发行基金方式募集资金不属于营业税征收范围，不征收营业税。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

不予征收营业税。

(2)对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

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3)对基金取得的企业债券利息收入，应由发行债券的企业在向基金支付利息时代扣代缴20%的个人

所得税。 对基金从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超

过1年的，暂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对基金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

按照上述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 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4)基金卖出股票按0.1%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买入股票不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

7.4.7�关联方关系

项目 与本基金的关系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股东、基金销售机构

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股东

工银瑞信资产管理（国际）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子公司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人的子公司

工银瑞信添益快线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管理人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工银瑞信新瑞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管理人子公司控制的结构化主体

注： 以下关联交易均在正常业务范围内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7.4.8�本报告期间的关联方交易

7.4.8.1�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内未有通过关联方交易单元进行的交易。

7.4.8.2�关联方报酬

7.4.8.2.1�基金管理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年2月10日至2014年12月31日

当期应支付的管理费 7,714,320.88

其中：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

费

2,414,873.20

注：支付基金管理人工银瑞信基金的管理人报酬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0.60%的年费率计提，逐日累

计至每月月底，按月支付。 其计算公式为：

日管理人报酬＝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 0.60%� /�当年天数。

7.4.8.2.2�基金托管费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

2014年2月10日至2014年12月31日

当期应支付的托管费 2,571,440.31

注：支付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0.20%的年费率计提，逐日累计至

每月月底，按月支付。 其计算公式为：

日托管费＝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 0.20%� /�当年天数。

7.4.8.3�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与关联方进行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含回购)交易。

7.4.8.4�各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7.4.8.4.1�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本基金的管理人在本报告期内与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

7.4.8.4.2�报告期末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投资本基金的情况

本基金除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其他关联方在本报告期末及上年度末均未投资本基金。

7.4.8.5�由关联方保管的银行存款余额及当期产生的利息收入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方名称

本期

2014年2月10日至2014年12月31日

期末余额 当期利息收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3,579,234.09 331,874.34

注：本年度期末余额仅为活期存款，利息收入仅为活期存款利息收入。

7.4.8.6�本基金在承销期内参与关联方承销证券的情况

本基金本报告期及上年度可比期间均未在承销期内参与上述各关联方及托管人股东承销的证券。

7.4.8.7�其他关联交易事项的说明

无。

7.4.9�期末（2014年12月31日）本基金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7.4.9.1�因认购新发/增发证券而于期末持有的流通受限证券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7.4.12.1.2�受限证券类别：债券

证券

代码

证券

名称

成功

认购日

可流

通日

流通受

限类型

认购

价格

期末估值

单价

数量

（单位：张）

期末

成本总额

期末

估值总额

12703

7

14渝

双桥

2014年

11月21

日

2015

年2月

5日

新债未

上市

99.96 99.96 100,000 9,996,061.37 9,996,061.37

7.4.9.2�期末持有的暂时停牌股票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暂时停牌的股票。

7.4.9.3�期末债券正回购交易中作为抵押的债券

7.4.9.3.1�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2014年12月31日止， 本基金从事银行间市场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

款余额人民币262,712,213.02元，是以如下债券作为质押：

7.4.9.3.2�交易所市场债券正回购

截至本报告期末2014年12月31日止， 基金从事证券交易所债券正回购交易形成的卖出回购证券款

余额920,338,755.30元，于2015年1月22日先后到期。 该类交易要求本基金转入质押库的债券，按证券交

易所规定的比例折算为标准券后，不低于债券回购交易的余额。

7.4.10�有助于理解和分析会计报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1)公允价值

(a)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

公允价值计量结果所属的层次，由对公允价值计量整体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输入值所属的最低层次

决定：

第一层次：相同资产或负债在活跃市场上未经调整的报价。

第二层次：除第一层次输入值外相关资产或负债直接或间接可观察的输入值。

第三层次：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

(b)持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i)各层次金融工具公允价值

于2014年12月31日， 本基金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中属于第一

层次的余额为1,469,527,434.82元， 属于第二层次的余额为860,640,900.00元， 无属于第三层次的余

额。

(ii)公允价值所属层次间的重大变动

对于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和债券，若出现重大事项停牌、交易不活跃(包括涨跌停时的交易不活跃)

等情况，本基金不会于停牌日至交易恢复活跃日期间、交易不活跃期间及限售期间将相关股票和债券的

公允价值列入第一层次；并根据估值调整中采用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对于公允价值的影响程度，确定相关

股票和债券公允价值应属第二层次还是第三层次。

(iii)第三层次公允价值余额和本期变动金额

无。

(c)非持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于2014年12月31日，本基金未持有非持续的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d)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工具

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和负债主要包括应收款项和其他金融负债，其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相

差很小。

(2)除公允价值外，截至资产负债表日本基金无需要说明的其他重要事项。

§8�投资组合报告(转型前)

8.1�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固定收益投资 2,126,388,280.76 88.93

其中：债券 2,126,388,280.76 88.93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48,850,663.28 6.22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46,300,550.23 1.94

7 其他资产 69,645,572.34 2.91

8 合计 2,391,185,066.61 100.00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金额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8.2�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3�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4�报告期内股票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8.4.1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的股票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4.2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初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的股票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4.3买入股票的成本总额及卖出股票的收入总额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5�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250,941,000.00 10.56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220,317,000.00 9.27

4 企业债券 1,574,668,132.16 66.26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30,171,000.00 1.27

6 中期票据 139,023,000.00 5.85

7 可转债 131,585,148.60 5.54

8 其他 - -

9 合计 2,126,388,280.76 89.48

8.6�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1 126011 08石化债 2,742,180 273,696,985.80 11.52

2 110023 民生转债 947,950 90,671,417.50 3.82

3 120408 12农发08 700,000 66,822,000.00 2.81

4 112031 11晨鸣债 601,462 58,269,638.56 2.45

5 120406 12农发06 600,000 57,396,000.00 2.42

8.7�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9�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8.10.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未运用国债期货进行投资。

8.10.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投资，也无期间损益。

8.10.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无。

8.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8.11.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

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8.11.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8.11.3�其他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131,969.07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4,738,548.98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54,775,054.29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69,645,572.34

8.11.4�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1 110023 民生转债 90,671,417.50 3.82

2 110011 歌华转债 13,222,449.30 0.56

3 110007 博汇转债 6,770,125.00 0.28

4 110022 同仁转债 1,031,137.80 0.04

5 110018 国电转债 1,022.00 0.00

8.11.5�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11.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无

§8�投资组合报告(转型后)

8.1�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

例（%）

1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2 固定收益投资 2,330,168,334.82 92.18

其中：债券 2,330,168,334.82 92.18

资产支持证券 - -

3 贵金属投资 - -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6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101,283,827.06 4.01

7 其他资产 96,445,134.59 3.82

8 合计 2,527,897,296.47 100.00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金额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8.2�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3�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4�报告期内股票投资组合的重大变动

8.4.1累计买入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的股票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4.2累计卖出金额超出期末基金资产净值2%或前20名的股票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4.3买入股票的成本总额及卖出股票的收入总额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8.5�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97,439,435.80 7.36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97,439,435.80 7.36

4 企业债券 1,213,244,988.94 91.65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221,135,000.00 16.70

6 中期票据 471,644,000.00 35.63

7 可转债 326,704,910.08 24.68

8 其他 - -

9 合计 2,330,168,334.82 176.01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8.6�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1 110023 民生转债 500,000 69,135,000.00 5.22

2 110029 浙能转债 350,000 48,986,000.00 3.70

3 112037 11万方债 417,750 42,109,200.00 3.18

4 101456055

14昆钢

MTN001

400,000 40,976,000.00 3.10

5 101454046

14神华能源

MTN001

400,000 40,500,000.00 3.06

8.7�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8.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9�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8.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8.10.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期没有进行国债期货投资。

8.10.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投资，也无期间损益。

8.10.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期没有进行国债期货投资。

8.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8.11.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

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8.11.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8.11.3�其他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122,156.03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13,858,829.87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51,514,855.01

5 应收申购款 30,949,293.68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96,445,134.59

8.11.4�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1 110023 民生转债 69,135,000.00 5.22

2 110020 南山转债 39,090,800.00 2.95

3 110017 中海转债 24,153,600.00 1.82

4 113005 平安转债 23,454,600.00 1.77

5 125089 深机转债 21,524,890.00 1.63

6 113001 中行转债 20,356,700.00 1.54

7 110015 石化转债 17,539,600.00 1.32

8 110012 海运转债 12,901,000.00 0.97

9 128006 长青转债 5,235,880.00 0.40

10 128005 齐翔转债 4,795,486.08 0.36

8.11.5�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9�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转型前)

9.1�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持有人户数(户)

户均持有的基金

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

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

例

29,761 80,758.77 928,087,257.32 38.61% 1,475,374,369.37 61.39%

9.2�期末上市基金前十名持有人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份额（份） 占上市总份额比例

1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62,765,306.00 10.67%

2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红利发账户

50,016,500.00 8.50%

3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

有资金华泰组合

45,000,000.00 7.65%

4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40,020,000.00 6.80%

5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

团体年金

29,491,827.00 5.01%

6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中国工商银行

27,140,742.00 4.61%

7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连产

品－股票账户

22,758,065.00 3.87%

8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万能－

团体万能

20,467,839.00 3.48%

9

中新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20,000,000.00 3.40%

10 全国社保基金二一零组合 18,730,841.00 3.18%

注：以上数据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提供，持有人为场内持有人。

9.3�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本

基金

610,249.82 0.03%

9.4�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份额总量区间的情况

项目 持有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

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10~50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0

§9�基金份额持有人信息(转型后)

9.1�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持有人户数(户)

户均持有的基金

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

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

例

12,370 92,303.10 322,301,593.67 28.23% 819,487,742.10 71.77%

9.2�期末上市基金前十名持有人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有份额（份） 占上市总份额比例

1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62,765,306.00 32.34%

2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

团体年金

29,491,827.00 15.20%

3

中新大东方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20,000,000.00 10.31%

4 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8,089,539.00 9.32%

5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连产

品－股票账户

17,176,387.00 8.85%

6

光大证券－光大－光大阳光避险

增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9,200,000.00 4.74%

7

光大证券－光大银行－光大阳光5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000,000.00 4.12%

8

长江金色林荫（集合型）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2,601,231.00 1.34%

9 陈文华 2,505,865.00 1.29%

10

福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光大银行

1,286,137.00 0.66%

注：以上数据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提供,持有人为场内持有人。

9.3�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基金的情况

项目 持有份额总数（份）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基金管理人所有从业人员持有本

基金

416,272.91 0.04%

9.4�期末基金管理人的从业人员持有本开放式基金份额总量区间的情况

项目 持有基金份额总量的数量区间（万份）

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

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0~10

本基金基金经理持有本开放式基金 0

§10�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基金合同生效日（2014年2月10日）基金份额总额 2,403,461,626.69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总申购份额 2,558,490,411.53

减: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总赎回份额 3,820,162,702.45

基金合同生效日起至报告期期末基金拆分变动份额 （份额减少以"-"

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141,789,335.77

§11�重大事件揭示

11.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投票时间自2013年12月9日起，至2014年1月20日17：

00止。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持有人本人直接出具意见和授权他人代表出具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工

银瑞信四季收益份额为702,942,411.75份，占权益登记日工银瑞信四季收益份额的29.25%，未达到法定开会条件。 因

此，本基金已于封闭期届满后的次日起（即2014年2月10日）转为上市开放式基金（LOF）。

11.2�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专门基金托管部门的重大人事变动

1、基金管理人：

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无重大人事变动。

2、基金托管人：

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工作需要，任命余晓晨先生主持本行托管业务部/养老金管理中

心工作。 余晓晨先生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已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

11.3�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

本报告期内无涉及基金管理人、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事项。

11.4�基金投资策略的改变

无。

11.5�为基金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情况

报告期内应支付给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费用玖万元整，该审计机构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向本

基金提供审计服务。

11.6�管理人、托管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受稽查或处罚等情况

本报告期内，管理人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托管人的托管业务部门及其相关高级管理人员未受到稽查或任何处罚。

11.7�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转型后)

11.7.1�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元数

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

成交总额的比例

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量的比例

安信证券 2 - - - - -

注：1.券商的选择标准和程序

（1）选择标准：注重综合服务能力

a)券商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行为规范、风险管理先进、投资风格与工银瑞信有互补性、在最近一年内

无重大违规行为。

b)券商具有较强的综合研究能力：能及时、全面、定期提供高质量的关于宏观、行业、资本市场、个股

分析的报告及其他丰富全面的信息咨询服务；有很强的分析能力，能根据工银瑞信所管理基金的特定要

求，提供专门研究报告；具有开发量化投资组合模型的能力以及其他综合服务能力。

c)与其他券商相比，该券商能够提供最佳交易执行和优惠合理的佣金率。

（2）选择程序

a)确定券商数量：根据以上标准对不同券商进行考察、选择和确定。投资研究部门（权益投资部，固定

收益部，专户投资部，研究部和中央交易室）根据公司基金规模和服务需求等因素确定对合作券商的数

量，每年根据公司经营规模变化及券商评估结果决定是否需要新增或调整合作券商，选定的名单需经主

管投资副总和总经理审批同意。

b)签订委托协议：与被选择的券商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明确签定协议双方的公司名称、委托代理期

限、佣金率、双方的权利义务等，经签章有效。委托代理协议一式五份，协议双方及证券主管机关各留存一

份，工银瑞信法律合规部留存备案，并报相关证券主管机关留存报备。

2.券商的评估，保留和更换程序

（1）席位的租用期限暂定为一年，合同到期15天内，投资研究部门将根据各券商研究在服务期间的

综合证券服务质量等情况，进行评估。

（2）对于符合标准的券商，工银瑞信将与其续约；对于不能达到标准的券商，不与其续约，并根据券

商选择标准和程序，重新选择其它经营稳健、研究能力强、综合服务质量高的证券经营机构，租用其交易

席位。

（3）若券商提供的综合证券服务不符合要求，工银瑞信有权按照委托协议规定，提前中止租用其交

易席位。

11.7.2�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债券交易 债券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成交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回购

成交总额的

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权证

成交总额的

比例

安信证券

4,601,912,

590.33

100.00%

59,203,457,

000.00

100.00% - -

11.7�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的有关情况 (转型前)

11.7.1�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股票投资及佣金支付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交易单元数

量

股票交易 应支付该券商的佣金

备注

成交金额

占当期股票

成交总额的比例

佣金

占当期佣金

总量的比例

安信证券 2 - - - - -

注：1.券商的选择标准和程序

（1）选择标准：注重综合服务能力

a)券商财务状况良好、经营行为规范、风险管理先进、投资风格与工银瑞信有互补性、在最近一年内

无重大违规行为。

b)券商具有较强的综合研究能力：能及时、全面、定期提供高质量的关于宏观、行业、资本市场、个股

分析的报告及其他丰富全面的信息咨询服务；有很强的分析能力，能根据工银瑞信所管理基金的特定要

求，提供专门研究报告；具有开发量化投资组合模型的能力以及其他综合服务能力。

c)与其他券商相比，该券商能够提供最佳交易执行和优惠合理的佣金率。

（2）选择程序

a)确定券商数量：根据以上标准对不同券商进行考察、选择和确定。投资研究部门（权益投资部，固定

收益部，专户投资部，研究部和中央交易室）根据公司基金规模和服务需求等因素确定对合作券商的数

量，每年根据公司经营规模变化及券商评估结果决定是否需要新增或调整合作券商，选定的名单需经主

管投资副总和总经理审批同意。

b)签订委托协议：与被选择的券商签订委托代理协议，明确签定协议双方的公司名称、委托代理期

限、佣金率、双方的权利义务等，经签章有效。委托代理协议一式五份，协议双方及证券主管机关各留存一

份，工银瑞信法律合规部留存备案，并报相关证券主管机关留存报备。

2.券商的评估，保留和更换程序

（1）席位的租用期限暂定为一年，合同到期15天内，投资研究部门将根据各券商研究在服务期间的

综合证券服务质量等情况，进行评估。

（2）对于符合标准的券商，工银瑞信将与其续约；对于不能达到标准的券商，不与其续约，并根据券

商选择标准和程序，重新选择其它经营稳健、研究能力强、综合服务质量高的证券经营机构，租用其交易

席位。

（3）若券商提供的综合证券服务不符合要求，工银瑞信有权按照委托协议规定，提前中止租用其交

易席位。

11.7.2�基金租用证券公司交易单元进行其他证券投资的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券商名称

债券交易 债券回购交易 权证交易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成交总额的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债券

回购

成交总额的

比例

成交金额

占当期权证

成交总额的

比例

安信证券 384,663,232.43 100.00%

1,169,461,

000.00

100.00% - -

§12�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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